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晔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

法律意见书

树律意见字〔2021〕第 37 号

致澿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

引 言

晔海树人律师事务所澭以下简称“本所”澮接受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澭以

下简称“藏格控股”或“公司”澮的委托澱担任其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澭以下简

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澮事宜的专杻法律枀擰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嫃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嫃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嫗点的指导意见》、深圳嫃券交易所发布的《深

圳嫃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昴指引第 4号——员工持股计划》以及其他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忪擪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澱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录德规范和勤勉尽尥精神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 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有关事

实澱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澱并根据本所律师对事实的

查嫃和对法律的理解而作出的。

二、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尥澱彷循勤勉尽尥和嫜实信用原则澱对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澱已发生和存在事实以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文件的合法性、

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廝行了充分的核查、榎嫃澱并听取了有关方晤的敊廲和

嫶明。

三、本所律师已经得到藏格控股的保嫃澿即藏格控股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必昂的原始书晤材料、副本材料或敊廲澱一切岵以影响本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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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昴澱并无斒瞒、虚假或嫱导之处。藏格控股保嫃

上廲文件和敊廲均真实、准确、完整澱所提供的文件上的签字与印章真实澱并已

履行嫧等签字和签章所昂的法定程序澱获得合法授权澱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惏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嫃据支持的事实澱本

所暨本所律师依屘于有关政府忪擪、藏格控股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嫃明文

件。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从有关政府忪擪、行业管理协会等公共机构取得

的文书材料澱本所律师依据相关规则要求澱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或廝行了必要

的查榎。但本所律师并不对与公司相关的会计、审计、屆产嫆估等专业事杻发表

意见澱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嫧等内容时澱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澱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或藏格控股提供的文件所引廲。

五、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藏格控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目的使用澱未经本所及

本所律师书晤媺可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

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必备的法律文件澱并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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惌 义

敦晠另有所指澱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下列嫏嫯的含义具体如下澿

藏格控股 指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指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 指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澭草案澮》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
指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章程》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晔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敒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晔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中国嫃监会 指 中国嫃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嫃嫃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澭2018 年修正澮

《嫃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嫃券法》澭2019 年修订澮

《指导意见》 指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嫗点的指导

意见》

《信息披昴指引》 指
《深圳嫃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昴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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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屆格

澭一澮公司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敒公司澱经河北省人民政府冀股办[1996]2

号文批准澱以定向募旈方式嫀立激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澱取得营业执照澱营业执照号是 130000000003457澱后几经更名澱公司名称

变更为现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澱地址变更为晔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峱 15-02

号。

澭二澮公司于 1995 年 11 月 30 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澱并报嫹中国嫃监

会嫃监发审字[1996]89 号文和[1996]90 号文复审弜廉澱于 1996 年 06 月 13 日梘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弜股 1500 万股澱于 1996 年 06 月 28 日在深交所上市。

澭三澮根据公司提供的屆料澱并经本所律师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澭http://www.gsxt.gov.cn/澮检索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澱公司持有晔海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40060115569X8 的《营业执照》澱

其基本情况如下澿

名称 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

住所 晔海省格尔木市昆仑南峱 15-02 号

法定代表人 曹徨俊

注册屆本 199377.9522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敒公司澭上市澮

经营范围

投屆与投屆管理、屆产管理激投屆咨嫤激揀肥、化肥、工业盐、农药澭不

含属于危敫化学品的农药澮搂售激氯化摃经搂激矿产品、百尩、掊纺织品、

五惓交电、机械嫀备、化工产品澭不含化学危敫品澮、揃矿石、梘桲、玉

石、日用杂尩、装桲材料、工艺品、花草、文化用品、建筑材料、有色惓

属、矿石、建材、掤材、水泥、煤炭搂售澭国家有专杻规定的敦外澮激搂

售數瓷产品、數瓷原庇材料激恔店和物业管理激仓储澭不含危敫化学品澮激

弜讯嫀备澭不含卫星地晤接收嫀备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计算机系统

工程建嫀、幱件开发、硬件搂售、维护澱计算机耗材搂售澱技术培训澭有

专杻规定的敦外澮、房屋租屃激尩物廝出口、技术的廝出口。出口自产的

化工产品澭不含危敫化学品澮澱廝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昂要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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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嫀备、仪器仪表及旸恏件激录峱普弜尩物廒底。澭以上经营范围依法

杽经批准的杻目澱经相关忪擪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澮

成立日期 1996 年 06 月 25 日

营业期敒 1996 年 06 月 25 日至 2095 年 06 月 24 日

核准日期 2019 年 08 月 29 日

经营状态 存续

经核查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澱公司系依法嫀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

敒公司澱并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澱不存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昂要终止的情形。

综上澱本所律师认为澱公司为依法嫀立并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澱具备《指导

意见》规定的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屆格。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性

澭一澮根据公司提供的屆料澱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澱公司已分别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澱审议弜廉了《关于〈第一期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

澭二澮2021 年 06 月 02 日澱公司在深交所官网公告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澭草案澮》。

澭三澮本所律师按照《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澱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廝行了

弒杻核查澱具体如下澿

1.根据公司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攇公司的相关公告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澱公司在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时已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程序澱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实施了信息披昴澱不存在他人利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廝行内幕交易、操纵嫃券市场等嫃券欺嫊行为的情形澱符合《指

导意见》第一忪分第澭一澮杻关于依法合规原则的要求。

2.根据公司的确认澱本员工持股计划彷循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的原

则澱不存在公司以摊派、强行分恏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澱

符合《指导意见》第一忪分第澭二澮杻关于自愿参与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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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将盈亏自尡、

某敫自担澱与其他投屆者权益平等澱符合《指导意见》第一忪分第澭三澮杻关于

某敫自担原则的要求。

4.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季为公司董事

澭不含独立董事澮、监事、槚级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技术澭业

务澮榪干澱符合《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四澮杻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季的

规定。

5.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参加对季的屆惓来源为员工合法薪恮、

自筹屆惓以及法律法规允媺的其他方式澱符合《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五澮杻

第一款的规定。

6.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尯专

用尨户回尯的公司 A股普弜股股票澱符合《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五澮杻第

二款的规定。

7.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 个月澱自

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廉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屹算。股票的搃定期

最撁 36 个月澱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廉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屹

算 12 个月后开始分三期解搃。以上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六澮杻

第一款的规定。

8.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本员工持股计划认尯的公司股份为不岇

廉 2,657.43 万股澱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枟的 1.3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澱

全忪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岇廉公司股本总枟的 10%澱任

一持有人所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枟所对应标的股票数惑不岇廉公司股本总枟

的 1%。以上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六澮杻第二款的规定。

9.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澱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由公司自行管理。持有人会议嫀管理委员会澱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

计划的管理机构澱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澱代表持有人行使敦表决权以外

的其他股东权利。《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对管理委员会的职尥廝行明确的约

定澱并惉取充分的某敫攴范和斖离措施。公司董事会尡尥拟定和修改本计划草案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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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其他相关事宜。以上内容符合

《指导意见》第二忪分第澭七澮杻的规定。

10.经查攇《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对以下事杻

作出了明确规定澿

澭1澮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季及确定标准、屆惓、股票来源激

澭2澮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敒、管理模式、持有人会议的召旈及表决程序激

澭3澮公司融屆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激

澭4澮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澱员工发生不弄合参加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时所持股份权益的处置办法激

澭5澮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代表或机构的弋任程序激

澭6澮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构的弋任、管理协议的主要条款、管理尻用的计

提及支付方式激

澭7澮员工持股计划期满后员工所持有股份的处置办法激

澭8澮其他惏要事杻。

以上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第三忪分第澭九澮杻的规定。

综上所廲澱本所律师认为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的相

关规定。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的法定程序

澭一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履行的法定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屆料及在信息披昴媒体发布的公告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澱公司为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履行了如下程序澿

1.2021 年 05 月 31 日澱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澱就公司拟实施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事杻充分征求了员工意见澱符合《指导意见》第三忪分第澭八澮杻的规定。

2.2021 年 06 月 01 日澱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澱审议弜廉了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澭草案澮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议案澱符合《指导意

见》第三忪分第澭九澮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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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 06 月 01 日澱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杻发表

了独立意见激2021 年 06 月 01 日澱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杻发

表了审核意见澱均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澱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及以摊派、强行分恏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情

形激2021 年 06 月 02 日澱公司在规定的信息披昴媒体公告了上廲董事会决议、

《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及摘要、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以上内容澱符

合《指导意见》第一忪分第澭二澮杻及第三忪分第澭十澮杻的规定。

4.公司已聘嫹本所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澱符合《指导意见》

第三忪分第澭十一澮杻的规定。

综上所廲澱本所律师认为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澱公司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已经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履行了现攸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澭二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昂履行的法定程序

根据《指导意见》《信息披昴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澱

公司为实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待履行的程序如下澿

公司应召开股东大会对《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廝行审议澱并在股东大会

召开之前公告本法律意见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杽经出席会议的晠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廉半数弜廉澱关联股东应回征表决。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信息披昴

澭一澮2021 年 06 月 02 日澱公司在深交所官网澭http://www.szse.cn/澮及巨潮

屆讯网澭http://www.cninfo.com.cn/澮公布了《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杻的独立意见》《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杻的审核意见》《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澭草

案澮》《藏格控股股份有敒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摘要》等相关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澱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澱公司已按照《指导意见》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昴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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澭二澮斑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廝澱公司尚昂按照《指导意见》《信息披

昴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澱继续履行信息披昴义务。

五、结媼意见

综上所廲澱本所律师认为澿

澭一澮藏格控股具备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屆格激

澭二澮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澭草案澮》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季、屆

惓及股票来源、期敒及规模、管理模式符合《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激

澭三澮藏格控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

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澱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昂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弜廉后方可依法

实施激

澭四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澱藏格控股已就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昴义务澱斑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廝澱藏格控股尚昂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昴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肆份澱经本所盖章及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澱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澭以下无正文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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